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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1 學年度第一學期  經濟學系  選課注意事項（大學部） 
畢業學分規範 

入學學年 A108 A109 A110 A111 

總畢業學分至少 128 128 128 128 

必修 

校 20 20 20 20 

院 6 6 6 6 

系 40 38 38 38 

通識學分【註一】 12 12 10 10 

選修 
【註二】 

系選 至少 38 至少 40   至少 39 至少 39 

外系
（其他） 至多開放 12 至多開放 12 至多開放 15 至多開放 15 

【註一】通識課程一至四年級修習，至少 10-12 學分，其中計分史哲學科、社會科學、自然科學及文學藝術

四大類，每一類至少必須修習 2 學分，方得畢業。  
【註二】『系選』指的是經濟系開的選修課程至少需要修及格的學分數；「外系(其他)」指外系必、選修學分數

修習及格累計達到規定或是專業選修累積加總到規定即可。  
 
畢業條件規範 

校訂  

 校訂必修課程修習及格。  
 通識四大領域至少 10-12 學分，每一類至少必須修習及格 2 學分。  
 通過相當於全民英檢中級初試及格，或學校舉辦之模擬全民英檢中級初試能力會考。未取

得通過證明者，但已參加校內英語檢定補考三次以上者，可至外語中心申請修習「核心英

語」課程。 

院訂   修習院訂選修課程。(107 以前入學為財務管理、行銷管理、108 後入學為會計學) 

系訂  
 必修課程修習及格。 
 修足規定之專業選修學分數。  
 完成經濟系學生學習護照 

 
選課注意事項： 
一、第一階段選課結果於 111/6/21 公告，學生必須於 5/30 起填寫網路教學意見問卷後，才能看到選課結果。 
二、各班畢業門檻、學分數相關規定，請自行參照學校首頁入學學年度之學習地圖規範（世新大學首頁→新生 
    資訊網→全校選課地圖→選取入學學年度及系所）。或系網頁→大學部→課程/畢業學分門檻 
三、選課手冊請自行上網下載【世新首頁→點選使用者『在校生』→註冊選課手冊】網路選課作業時間表，請

仔細閱讀選課手冊中之選課辦法及注意事項並請先查詢「當學期個人課表」，課表查詢：

http://ap.shu.edu.tw/stu1，選課作業：http://ap.shu.edu.tw/stu2。 
四、每學期修課學分數上限均為 25 學分，學生上學期成績八十分（含）以上且經系主任核可者，至多加修 
    六學分。（例外處理階段）；每學分下限一至三年級為 16 學分，四年級為 8 學分。 
五、『全學年課程』（例如：大一外文英文、英語聽講實習、中級會計學…等）需上下學期皆及格，學分才得以

承認，若重補修則遵守「缺上補上」、「缺下補下」之原則。 
六、大二「體育興趣選項」每學期只能修一門，大一體育不及格者不可修「體育興趣選項」抵，如當學期沒有

選任何體育課程，體育室將強制為同學加選。 
七、課程前有「０」符號的課程表示要繳交【電腦】或【視聽】教室實習費，未繳交者會強制退選。實習費用

繳交日 111 年 9 月 26 日至 9 月 30 日。 
八、依選課辦法第八條規定：學生於當學期期中考後二週內可依規定辦理停修。 
九、「會計學」為院訂選修(畢業前須選修過此門課程，未修過學分可不必重修)。  
十、系選修課程，在第一階段各年級課程僅限該年級選修。第二階段後開放高年級下選低年級課程，三年級亦

可上修部分四年級系選修課程；若備註欄註記「申請制」則請依規定洽詢系辦或任課老師。 
 

http://wp.shu.edu.tw/wp-ctt/uploads/sites/22/2017/06/StudyPassport.pdf
http://econ.wp.shu.edu.tw/%E5%A4%A7%E5%AD%B8%E9%83%A8-2/%E5%A4%A7%E5%AD%B8%E9%83%A8%E8%AA%B2%E7%A8%8B/
http://ap.shu.edu.tw/stu1
http://ap.shu.edu.tw/stu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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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以下適用大三以上、須重補修的同學) 必修課程新增、名稱、學分調整對照說明   
※每學年度上學期，第四階段選課才開放高年級重補修加選大一必修課。 
 
※自 110 學年度起，大部分原本全學年，分為上、下學期的課程皆改為半學年課，並改名上學

期為(一)，下學期為(二)，例如全學年的國文改為半學年的上學期國文(一)、下學期國文(二)。 
大二以上同學重補修請依「缺上補上，缺下補下」的原則選課。 
 
 
例外： 
0 大一外文英文 
仍為全學年課程，同樣依「缺上補上，缺下補下」的原則選課選擇 S304 教室任一時段之「0 大

一外文英文」。 
 
 
延修生同學重補修特別注意： 
 
0 英語聽講實習 
仍為全學年課程，會特別開設補修班「0 英語聽講實習」分別初級班、中高級班。 
名額有限，有問題請洽外語中心，第一堂課務必到課。 
 
會計學(含實習 2H)  (3/3) 
自 108 學年度起經濟系大一已無此必修課，改為單一學期的選修「會計學」(3/0) 
大四重補修同樣「缺上補上，缺下補下」，請依照缺的學期選財金一甲、財金一乙的會計學(一)(含
實作演練 2H)或會計學(二) (含實作演練 2H)。 
 
資訊素養 已停開 

 
110 學年度起本系課程異動 
校必修異動: 

1. 「國文」學年課改為學期課: 上學期「國文(一)」、下學期「國文(二)」。 
2. 「體育(一)」學年課改為學期課:上學期「體育(一)」、下學期「體育(二)」。 
 

系必修、選修異動: 
1. 經濟學→學年課改為學期課 
上學期「經濟學(一) (含實作演練 1H)」、下學期「經濟學(二) (含實作演練 1H)」。 

2. 微積分→學年課改為學期課並加上實作演練課程 
上學期「微積分(一)(含實作演練 1H)」、下學期「微積分(二)(含實作演練 1H)」。 

3. 統計學→學年課改為學期課 
上學期「統計學(一)(含實作演練 1H)」、下學期「統計學(二)(含實作演練 1H)」。 

 4. 個體經濟學→學分課改為學期課 
    上學期「個體經濟學(一)」、下學期「個體經濟學(二)」。 
 5. 總體經濟學→學分課改為學期課 
   上學期「總體經濟學(一)」、下學期「總體經濟學(二)」。 

6.中級會計學→學年課改為學期課 
上學期「中級會計學(一)」、下學期「中級會計學(二)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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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111 學年第一學期網路選課作業時間表】111 年 5 月 17 日 14:00 公告課程時間查詢。 

 
第 1 階段選課   (含各年級復學生)                   

第

一

階

段

(預
選) 

選課循環 學制碼 學制別及年級 選課系統開放期間 

第一輪 

D.M.I 博碩士、專班各年級 5/24－5/27 

9:30--24:00 A 
大四 5/24 
大三 5/25 
大二 5/26 

第二輪 A 大學部各年級 5/27 

注

意

事

項 

1.選課方式:預選志願蒐集，在規定時間內，不論何時點選，皆不影響選課權益。 
2.本階段選課不設人數上限（點選不表示選課成功）。  
3.大二英文、通識、大二體育：依志願序篩選（以第 1 志願選上不可退選）。 
4.復學生請依復學年級選課。  
5.每日點選確認選課次數有 250 次的上限限制，超過者，當日無法再選課。 

選

課

彙

整 

1.各學系修課人數超過上限（各學系之規定或教室容量）時，專業課程：以本班、本

組、本系、本學制、外學制為優先順序判別。 

2.選課彙整產制順序：專業課程→英文興趣志願→通識領域志願→體育興趣志願。 
3.第一階段選課結果公告前，自 5/30起必須先填寫前一學期所修習課程之網路教學

意見問卷，完成後才可查詢選課結果。 
4.選課課程經由電腦系統彙整篩選判別後，於 6月 21日下午 2點公告選課結果。 

 

 
第 2 階段選課  （含各年級復學生） 

第
二
階
段
（
即
時
） 

選課循環 學 制 年   級 選課系統開放時間 

第一輪 

D.M.I 博碩士、專班各年級 6/27－7/1 

9:30--19:00 

A 大四 6/27 
A 大三 6/28 
A 大二 6/29 

第二輪 A 大學部各年級 6/30－7/1 

注

意

事

項 

1.選課方式：線上加退選，即時得知選課結果。 
2.選課前，必須先完成前一學期所修讀課程期末教學意見問卷填寫。 
3.以第 1 志願選上之興趣選項課程不可退選（大二英文、通識、體育）。 
4.依選課辦法第 7 條規定：學生如有自行加選不符規定者，各學系（所）及學位、學程單位

得逕行予以刪除該課程，或自行配班，學生不得有異議。 
5.凡修習外系專業課程，請詳閱備註欄之修課條件及限制。 
6. 復學生請依復學年級選課。  
7.每日點選確認選課次數有 250 次的上限限制，超過者，當日無法再選課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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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3 階段：新生選課(含轉學生、一年級復學生、雙聯生) 

第
三
階
段
（
即
時
） 

選課循環 學 制 年   級 選課系統開放時間 

第一輪 

D.M 
博碩士新生（含一年級在校生、

復學生） 
8/16－8/18 

9:30—24:00 
A 

大一新生（含一年級在校生、復

學生） 
8/16 

大二、大三轉學生、大三雙聯生 8/17 

第二輪 A 

大一新生（含一年級在校生、復

學生） 8/18 
大二、大三轉學生、大三雙聯生 

備 
註 

1.選課方式:選課志願蒐集，在規定時間內，不論何時點選，皆不影響選課權益。 
2.本階段選課不設人數上限（點選不表示選課成功）。  
3.大一國文、通識、體育課程：依志願序篩選（以第 1 志願選上不可退選）。 
4.每日點選確認選課次數有 250 次的上限限制，超過者，當日無法再選課。 
5.各學系修課人數超過上限（各學系之規定或教室容量）時，專業課程：以本班、本組、

本系、本學制、外學制為優先順序判別。 
6.選課彙整產制順序：專業課程→國文興趣→通識領域志願→體育興趣志願。 
7.選課課程經由電腦系統彙整篩選判別後，於 8/31 下午 2 點公告選課結果。 

 
 
第 4 階段：全校選課 

第
四
階
段
︵
即
時
︶ 

選課循環 學制碼 學制別及年級 選課系統開放時間 

第一輪 

D.M.I 博碩士、專班各年級 9/6-9/16 

9:30—19:00 

A 大四 9/6 
A 大三 9/7 
A 大二 9/8 
A 大一 9/12 

第二輪 
A 大四、大三 9/13 

A 大二、大一 9/14 

第三輪 A 各年級 9/15-9/16 

注

意

事

項 

1.選課方式：線上加退選，即時得知選課結果。 
2.選課前，必須先完成前一學期所修讀課程期末教學意見問卷填寫。 
3.以第 1 志願選上之興趣選項課程不可退選（大一國文、大二英文、通識、體育興趣）。 
4.依選課辦法第 7 條規定：學生如有自行加選不符規定者，各學系（所）及學位、學程單

位得逕行予以刪除該課程，或自行配班，學生不得有異議。 
5.凡修習外系專業課程，請詳閱備註欄之修課條件及限制。 
6.每日點選確認選課次數有 250 次的上限限制，超過者，當日無法再選課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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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外處理 

例外

處理 

選 課 年 級 時 間 辦 理 地 點 
大一國文、大二英文、大二體育

興趣領域必修課程，未選課同學

強制配班 

大一 
大二 

9/19 09:00-17:00 
中文系 
英語室 

1.大四修讀碩士班課程 
2.申請加（超）修課程 
3.跨學制修課 

各年級 9/21 14:00-17:00 學生所屬系所 

 

校際選課 

校  
際  
選  
課 

選 課 年 級 時 間 辦 理 地 點 

外校生辦理校際選課及繳費 各年級 9/22 14:00-17:00 
開課單位 
註冊課務組 
出納組 

 

 

 

【注意】  

1、凡修習使用電腦及網路通訊課程、語言實習器材課程者（課程名稱前有〝0〞符號），需 

繳交相關使用費用（已於註冊學雜費繳費單內支付者，不需再繳）。 

2、繳費注意事項： 

日 期 處理事項 

9月 26 日～9月 30日 請至郵局繳交相關費用 

10月 7 日 
教務處依據總務處出納組提供之未繳費學生名單刪除

課程 

 

3、9/30–10/11請同學上網確認本學期課表： 

 世新大學校網→學生→資訊服務→學生教務系統→輸入學號密碼→課務作業→SC0105-學生選 

 課確認 

 

4、10/13教務處批次確認選課。 

5、111學年度第一學期各學制辦理停修日期為 11/7至 11/21。 

6、開放老師列印點名記分簿時間：10/14-12/2。 


